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1－037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收到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乌高（新）区财【

2011

】

30

号）文件通

知，拨付公司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1710

万元。

本公司就该扶持资金的会计处理征询了年审机构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会计师意见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以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的有关规定，该项资金属于综合性项

目的政府补助，难以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应将上述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整体归类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收到时记入当期损益

"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该项扶持资金。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512

股票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5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第二批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2

月

20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和广东省

财政厅联合发布《关于下达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LED

产业）计划项目的通知》（粤科规划

字

[2011]170

号）的文件，公司

"

新型高显色性荧光粉、荧光粉薄膜涂覆及塑封成型设备国产化

"

项目获第二批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财政补贴

1000

万元，根据公司

2011

年

11

月

8

日发布的

"

关于申报广东省

第二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46

）， 公司将获得申请财政资金总额的

55%

得

额度，但最终政府资助金额将以公司实际收到的为准。

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收到该笔财政补助款后却认为递延收益，

公司将在

"

新型高显色性荧光粉、荧光粉薄膜涂覆及塑封成型设备国产化

"

项目建成后对其投入的资产按年

限进行分摊，并记入当期损益。

该项补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股票简称：中海科技 股票代码：

002401

编号：

2011-049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19

日起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1

年

12

月

19

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后复牌。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2

、公司近期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

总公司和公司管理层询问，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控股股东在股票异动期间也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1

、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本公司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的；

4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敬请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利浩先生主持，应

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董事姜洪源先生、林国华先生、独立董事陈冲先生、卫建国先生、温烨

女士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方式出席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说明：关联董事金卓君女士、黄建元先生、黄笑华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董事审议表决。

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胡佑安已辞职并离开了公司，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公司将取消其获授未行权的

３７

，

４３６

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说明：关联董事金卓君女士、黄建元先生、黄笑华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６

名董事审议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

对象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对股权激励对象进行调整的情况

作为本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胡佑安已辞职并离开了公司，根据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公司将取消其获授未行权的

３７

，

４３６

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由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调整涉及的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情况如下：

涉及调整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授予股票期权数

首次授予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预留期权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份，合计

１２

，

８４２

，

３９１

份。

首次授予

１１

，

１５９

，

３５５

份， 预留期权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份，合计

１２

，

８０４

，

９５５

份。

涉及标的股票

１２

，

８４２

，

３９１

股

１２

，

８０４

，

９５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３．８１％ ３．８０％

激励对象人数

首次授予

９２

人，预留期权授予

３２

人，合计

１２４

人。

首次授予

９１

人， 预留期权授予

３２

人， 合计

１２３

人。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激励对象已辞职并离开了公司，不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同意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公司股票期权计划所确定的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监事会的情况说明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进行的，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律师意见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

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共可行权

４４４．５９０８

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期权授予的

３２

名激励对象在其

第一个行权期共可行权

８２．２８

万份股票期权， 合计

１２３

名激励对象在本行权期共可行权

５２６．８７０８

万份股票期

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３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由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调整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２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９２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３９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７５６

，

０９４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

量为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６１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工作，预留期权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

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同意

９２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期间的可行权日）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３

，

４３６

，

１５０

份。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首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９１

人，行权价

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行权共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期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１１

人，行权价

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行权共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数量为

８

，

６２２

，

５４９

份，其中可

行权而未行权的

６０４

，

８８０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８８７

，

８４０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不再行

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４．２４

元，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４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预留期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调整为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份，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

人调整为

３２

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数量

和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

案》，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调整为

１１

，

１５９

，

３５５

份，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２

人

调整为

９１

人。

二、 董事会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的说明

公司股票期权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经审查，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经审查，激励对象均未出现前述情形，符合行权条件。

３

、根据本公司《激励考核办法》，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将对激励对象在申请行权前进行考核，激励对象绩效

考核合格的，可以申请行权。

２０１０

年度，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公司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满足行权条

件。

４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的行权业绩条件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０

相对于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增长

率分别不低于

９０％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６．９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

１９１２９．９８

万元， 比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

５５５１

万

元增长

２４４．６２％

，

２０１０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４８％

。满足行权条

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起止日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１

、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

通股。

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份）

占股票期权计划总

额的比例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未符合行权条件

的数量（份）

１

金卓君 董事、总裁

２

，

５３２

，

１６８ ２２．６９％ ９１１

，

５８０ １

，

６２０

，

５８８

２

黄建元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１

，

２９１

，

４０６ １１．５７％ ５０１

，

３６９ ７９０

，

０３７

３

黄笑华 董事、高级副总裁

５８２

，

３９９ ５．２２％ ２０９

，

６６３ ３７２

，

７３６

４

周立 质量总监

１

，

１１３

，

７６４ ９．９８％ ４３７

，

５５８ ６７６

，

２０６

５

朱安 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４５５

，

６６０ ４．０８％ １６４

，

０８４ ２９１

，

５７６

６

雷敏强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３８２

，

８６４ ３．４３％ １６４

，

０８４ ２１８

，

７８０

７

向万红 总裁助理

３１９

，

０５３ ２．８６％ １３６

，

７３７ １８２

，

３１６

８

刘伟 设计总监

３１９

，

０５３ ２．８６％ １３６

，

７３７ １８２

，

３１６

９

张军飞 营销总监

２５５

，

２４３ ２．２９％ １０９

，

３８９ １４５

，

８５４

１０

毛华夏 财务总监

２５５

，

２４３ ２．２９％ １０９

，

３８９ １４５

，

８５４

１１

简露然 服务总监

２５５

，

２４３ ２．２９％ １０９

，

３８９ １４５

，

８５４

１２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

其他员工

３

，

３９７

，

２５９ ３０．４４％ １

，

４５５

，

９２９ １

，

９４１

，

３３０

１３

合计

１１

，

１５９

，

３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４

，

４４５

，

９０８ ６

，

７１３

，

４４７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４．２４

元。

３

、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数量

（份）

占预留股票期权总

额的比例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未符合行权条件

的数量（份）

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

员工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１００％ ８２２

，

８００ ８２２

，

８００

２

合计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１００％ ８２２

，

８００ ８２２

，

８００

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２２．４０

元。

４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起止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激励对象在不得行权期不能

行权。

本期对应的可行权日为本期内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 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１０

个交

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

１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２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５

、本次行权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对象本公告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单位：股

姓名 交易时间 卖出数量

陈利浩

１１．７－１１．１０ ３

，

４８４

，

００２

金卓君

１０．１９－１０．２１ １２６

，

６０８

黄建元

１１．８－１１．１５ ３

，

２９１

，

２３３

黄笑华

１０．１９－１１．３ ２９

，

１１９

朱安

１０．１９－１０．２６ ２２

，

８２１

毛华夏

１０．２４－１０．３１ ２７

，

３４７

五、 独立董事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第二期、预留期权第一期行权的核实

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

行为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股

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第二期、预留期权第一期行权进行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

１

、经我们核查，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

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励长期价值的

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六、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预留期权授予的

３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

行权。

七、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第二期、预留期

权第一期行权的核实意见

经认真核查， 公司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第二期、预

留期权第一期行权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要

求，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八、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

《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

续。

九、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激励对象应按国家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十、 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一、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果全部行权，公司股本将由

３３

，

７３７．５７８５

万股增至

３４

，

２６４．４４９３

万股，股东权益将增加

３７

，

２８１

，

３６９．９２

元。本期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将影响基

本每股收益下降

０．００８

元，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０．４８％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其中蒋兰英女士、王春光女士、柯甫灼先生等

３

名监事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方式出席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进行的，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期、预留期权第一期行权名单

的议案》

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首次期权授予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预留期权

３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预

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１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

发展中心大厦

４

楼

４１９

会议室召开， 同时分别在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８

号遮打大厦

１１

楼平安香港资产管理公司

大会议室、北京西城区金融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１６

楼北京代表处会议室和上海张江中国平安后援中心

２

号楼

８Ｆ－

Ａ２－１５

会议室设立视频分会场，另外还有董事通过电话连线方式参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８

人，实到董事

１６

人，

董事陈甦先生和鍾煦和先生分别书面委托董事夏立平先生和汤云为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

行使表决权票数

１８

票。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讨论了资本筹集相关规划，以举手和书面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并同意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一）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具体授权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适用法律法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待《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获公司股东审议批准后，公司股东大会将授予董事会及

／

或董事会转授权的人士一般

性授权，以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境内上市内资股（以下简称“

Ａ

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Ｈ

股”），

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权（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１

、在依照本段（

１

），（

２

）及（

３

）所列条件的前提下，给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内一般性授权以

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

Ａ

股及

／

或

Ｈ

股，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

权：

（

１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或转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

股权或转股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时或之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过有关期间；

（

２

）董事会拟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的

Ａ

股及

／

或

Ｈ

股总面值

不得超过于本议案于股东大会上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

Ａ

股及

／

或

Ｈ

股各自总面值的

２０％

；及

（

３

）董事会仅在符合《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或任何其它政府或监管机构

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

／

或其它有关

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２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有关期间”指由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止的期间：

（

１

）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

１２

个月届满当日；或

（

２

） 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销或修订根据本特别决议案赋予董事会授权的日

期。

３

、授权董事会于根据本特别决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办理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实收

资本的相关事宜，以反映公司根据本特别决议案第

１

段而获授权发行股份数目，并对《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

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的增加，以及采取任何其它所需的行动和办理任何

所需手续以实现本特别决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以及公司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的增加。

（二）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经股东大会通过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及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 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用途。

（三）授权董事处理发行股份的有关事项

为增加决策效率，减少内部审批程序，把握市场时机，就处理发行股份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授予

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后，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单独

或共同全权处理有关公司发行股份的一切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并同意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伴随综合金融平台的日臻完善，本公司各业务板块的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偿付能力充足率面临一定压

力，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１７０．７％

，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１５３．２％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１７１．０％

。为提高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并增强资本实力，满足公司保险、银行、投资三

大核心业务快速增长的资金及资本需求，落实“综合金融，国际领先”的战略发展目标以进一步增强公司市

场竞争力，公司拟申请向社会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债券”）。

经核查，本公司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债券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该可转债及未

来经可转债转换的

Ａ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债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０

亿元，具体数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

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五）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不超过

３％

。利率的确定方式及每一计息年度的最终利率水平，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公司具体情况与保荐人及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六）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１

、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Ｉ

：指年利息额；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２

、付息方式

（

１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

２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Ａ

股股票的可转

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

４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

定。

（七）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１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公布募集说明书之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

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初始转股价格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在一般性授权范围内与保荐人及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

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

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１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

Ａ

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

８０％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

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２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要求在香港市场予以公布（如需）。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

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

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Ｑ＝Ｖ／Ｐ

，并以去尾法取一股

的整数倍。

其中：

Ｖ

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Ｐ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

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

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一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十一）赎回条款

１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上浮一定比例（含

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具体上浮比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２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Ａ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ＩＡ＝Ｂ×ｉ×ｔ／３６５

ＩＡ

：指当期应计利息；

Ｂ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ｔ

：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公司行使有条件赎回权利应符合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如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

会授权的人士）在行使该权利需要取得中国保监会同意时，由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负责具体事

宜。

（十二）回售条款

１

、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变化，该变化被中

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

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２

、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可转债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本次发行前市

场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包含有条件回售条款。如包含有条件回售条款，则该条款的具体内容由董事会（或由

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全权决定。

（十三）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十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的具体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人士）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

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十五）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可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具体优先配售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

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并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募集说

明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可转债给予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及原

Ａ

股股东放弃认购优先配售的金额， 将通过网下对

机构投资者配售及

／

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如仍出现认购不足，则不足部分由承销团包销。

（十六）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①

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③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④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公司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保护债券持有人权利的办法，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成成员、召集程序

和决议生效条件等事项。

（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支持集团各项业务

发展；以及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保监会批准后，补充公司资本金以提高公司偿

付能力）。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补充公司资本金。

（十八）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在本次发行前决定是否为满足中国保监会可能

的关于可转债计入偿付能力资本的要求设定如下条款：

１

、有条件赎回权利的行使以中国保监会无异议为前提条件；

２

、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索偿权位于其他普通债权人之后。

（十九）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二十）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二十一）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为保证本次发行可转债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执

行董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在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有效期内（涉及转股事宜则在转股期

限内），单独或共同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可转债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范围内，制定和实施本次可转债的最终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债券利率、转股价格、赎回条款、回售条款、索

偿权顺序、 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的数量、 制定和修订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利的办法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制定和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确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方案及未来转股相关的

一切事宜；

２

、如国家对可转债有新的政策、有关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３

、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发行、上市等申报材料；

４

、修改、签署、执行本次发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与募

集资金相关的协议等）；

５

、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与可转债发行及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相

关的条款，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的审批和工商备案、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变更的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

可转债挂牌上市等事宜；

６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的发行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调整和补充；

７

、办理与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其他相关事宜。

经逐项表决，上述各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逐项审议通过，并经中国保监会、中国

证监会等监管机关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审议

《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公布的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以

普通决议审议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对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审验，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６０４６８１０１＿Ｂ１０

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鉴证报告》全文请详见本公司在上交所

网站公布的本公告附件二。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

《募集资金存储及使用管理办法》全文请详见本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公布的本公告附件三。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材料。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２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三）

１３

：

３０

开始

３．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

５．

会议投票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Ａ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

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者网络表

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２

发行规模

２．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４

债券期限

２．５

债券利率

２．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７

转股期限

２．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２．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１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２．１１

赎回条款

２．１２

回售条款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５

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２．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８

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２．１９

担保事项

２．２０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二）普通决议案

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已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议案内

容请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以上审议事项须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其中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名列公司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存置股东名册上的

Ｈ

股股东（公司的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监票人、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授权委托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

股东大会，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附件：回执和授权委托书）。股东

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四）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进行登记。

３．

登记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罗琎、李艳、沈潇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２６２ ６１６０／２２６２ ２６３１ ／ ２２６２ ４２４３

传 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３ １０１９ ／ ８２４３ １０２９ ／ ８２４３ ５４２５

地 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１６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基本情况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７８８３１８

平安投票

２４

３．

投票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买入

（

２

）表决议案：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９９．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

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

序号

表决议案

对应的

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全部议案

９９．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２．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０１

元

２．２

发行规模

２．０２

元

２．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０３

元

２．４

债券期限

２．０４

元

２．５

债券利率

２．０５

元

２．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０６

元

２．７

转股期限

２．０７

元

２．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２．０８

元

２．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０９

元

２．１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２．１０

元

２．１１

赎回条款

２．１１

元

２．１２

回售条款

２．１２

元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３

元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４

元

２．１５

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５

元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２．１６

元

２．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７

元

２．１８

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２．１８

元

２．１９

担保事项

２．１９

元

２．２０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０

元

２．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２．２１

元

议案

３

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元

（

３

）表决意见：在“委托股数”项目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同意，则可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果股东对“议案

２

”所有子项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仅对“议案

２

”进行投票；股东对总议案的表决结果与对其子议项的一项或多项表决结果不一致

时，以对子议项的表决结果为准。

４．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投票操作举例如下：

（

１

）如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赞成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３１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对议案

２

的全部子议项投赞成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３１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

３

）如对议案

２

的

２．１

项子议项投反对票，其余投赞成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３１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７８８３１８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５．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２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

准，投票不能撤单；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

Ａ

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楼。

３．

本公司

Ｈ

股股份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

／

吾等（注一） ，

地址为 ，

联系电话： 为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

／Ｈ

股 股（注二）之登记持有人，兹通告 贵公司，本人

／

吾等拟（或由代理人代为）出席 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一时三十分假座中国深圳市观澜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举行之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一、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二、请将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并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Ｈ

股）。

三、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四）或以前以专人递送、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１６

楼

５１８０４８

或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

）

８２４３ １０１９ ／ ８２４３ １０２９ ／ ８２４３ ５４２５

）。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

地址为 ，

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之

Ａ

股

／ Ｈ

股

股（附注

２

）之登记持有人，茲委任大会主席（附注

３

）或 ，

身份证号码： 地址： 联系电话： ，

为本人

／

吾等之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一时三十分假座中国

深圳市观澜镇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举行之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及其任何续会，以审

议并酌情通过召开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 并于大会及其任何续会上代表本人

／

吾等及本人

／

吾等之名义依

照下列指示（附注

４

）就该等决议案投票。

一、特别决议案

赞成（附注

４

）

反对（附注

４

）

弃权（附注

４

）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２

发行规模

２．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４

债券期限

２．５

债券利率

２．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７

转股期限

２．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２．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１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２．１１

赎回条款

２．１２

回售条款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５

向原

Ａ

股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２．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８

与偿付能力资本有关的特别条款

２．１９

担保事项

２．２０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１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债授权事宜

二、普通决议案

赞成（附注

４

）

反对（附注

４

）

弃权（附注

４

）

３

审议及批准 《关于审议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日期： 年 月 日 股东签署（附注

５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 阁下名义登记与本代表委任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倘未有填上数目，则本代表委任表格将

被视为与所有登记于 阁下名下之股份有关。请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Ｈ

股）。

３．

阁下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之其他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委派

代表之姓名及地址。凡有权出席上述通告召开之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委任一位或以上人

士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须为本公司之股东，惟须亲身出席以代表 阁下 。本表格上之每项更改，

均须由签署人简签示可。

４．

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阁下如欲投票反对决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填上「

√

」号。阁下如欲放弃就决议案投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如未有任何指示，则 阁

下之代表有权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受委任代表亦可就大会通告所载以外而正式于大会上提呈之任何

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计算通过议案所需的总票数是包括该等「弃权」票的。

５．

代表委任文件须由 阁下或其正式书面授权之代表亲自签署，或倘委任人为法人单位，则须盖上公司

印鉴或经由公司董事或其他获正式授权之人士签署。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东之代表签署，授权代表签署之

授权文件或其他授权书必须经公证人证明。

６．

倘属任何股份之联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就有关股份亲身或委派代表于大会上投

票，犹如彼为唯一有权投票者。然而，倘有一位以上联名持有人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就任何决议案

投票时，本公司将按股东名册内排名首位之联名股东之投票（不论亲自或委派代表），而其他联名股东再无

投票权。

７．

代表委任表格及已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文件（如有），最迟须于大会或任何续会（视情况而定）指定举

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交回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就

Ａ

股持有人而言）及本公司之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就

Ｈ

股持有

人而言），方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后，股东仍可出席大会并于会上投票。

８．

股东或其代表出席大会时须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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